
臺北市立第ㄧ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2學年度「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認助人會議記錄 

日期：103年 7 月 3 日（週四） 

時間：晚上 6:00 報到用餐(餐盒供應) ，晚上 6:30 會議開始 

地點：北ㄧ女中光復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所有認助人(詳簽到簿) 

列席人員：學務處王淑麗主任 

主席：陳會長勝源 

紀錄：沈秘書嘉玲 

議程： 

一、 王淑麗主任報告 

感謝大家給這群學生們的支持與協助，讓學生對生活需求不用擔心，學生們會報感恩之

心，以後再回饋社會。 

二、 會長報告 

1.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已在本學期開過二次會議，最近一次的會議已決定

在七月份起會再多補助二位學生。 

2. 高關懷學生認助金發放執行報告： 

(a) 本計畫從今年四月起開始發放，共有 31位認助人，因有些認助人同時認助二位

以上高關懷學生，因此總捐款合計共 $441,000。 

(b) 四月份每位高關懷生各領 $2,000 認助金。惟「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

組考量每位高關懷學生的情況不同，有些中低收入戶學生已向各單位申請部分的

獎學金與補助，但有些學生卻沒有獲得任何補助。為照顧到同學們的實質需要，

因此「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會議決議，針對部分未獲其他補助的同學，

給予額外金額補助，除了基本的 $2,000之外，另額外給予 $1,000或 $2,000的

補助。家長會是透過合作社直接儲值在受助同學們的「員生消費卡」內，身分保

密。 

(c) 高三的高關懷學生，補助到應屆畢業的六月份止。 

(d) 暑假七八兩月的認助金已提前發放，另採悠遊卡儲值方式，以利學生暑假期間

可直接在校外購買生活所需品，因此預計認助金剩餘款至 8月底止將為： 

$163,000 



 

  高關懷生認助金發放現況(4 月-- 8 月) 

  認助人 31 人，總捐款：$441,000，目前剩餘款項：$163,000 

月份 人數 高一金額 人數 高二金額 人數 高三金額 合計 餘額 

4 月 7 $14,000 8 $16,000 13 $26,000 $56,000 $385,000 

5 月 7 $21,000 8 $20,000 13 $29,000 $70,000 $315,000 

6 月 7 $21,000 8 $20,000 13 $29,000 $70,000 $245,000 

7 月 7 $21,000 8 $20,000 0 $0 $41,000 $204,000 

8 月 7 $21,000 8 $20,000 0 $0 $41,000 $163,000 

合計   $98,000   $96,000   $84,000 $278,000 $163,000 

 

3.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4.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附件二) 

5.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附件三)，説明和討論受助生的標準： 

(a) 受助標準- 為使認助金發揮最佳效益，認助對象必須更明確，修改認助對象為：

本校在校學生，並經註冊組認定符合高關懷學生資格且領取校內外其他補助款

合計每月未超過 $3000 者；或本校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b) 認助對象標準修改後，每月每位認助金從 $2000 提高為 $3000。 

(c) 逢農曆新年，過年前每位學生加發 $3000紅包，包括非中低收入戶、但家境困

苦的同學。 

(d) 捐款對象不採用一對一方式，因為求學期間每學期中低收入戶身分可能會有所

變動，採合併統籌補助的方式，仍以六個月$12000為一個單位。 



(e) 認助對象若家庭經濟條件身分轉好，則本計畫即停止補助。 

(f) 修改過後的「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附件四) 

6. 家長會高關懷學生認助申請表(附件五) 

三、 臨時動議。 

1. 未來二年，陳勝源會長、黃佳櫻副會長、熊慶申委員、朱秋霞委員、和劉麗娟出納

承諾仍會繼續參加此計畫。 

2. 請張宗川教官轉達給高關懷學生：寫卡片給認助人，表達感謝之意。 

3. 新學期從 10月起開始執行補助計畫，並著手準備招募新學年度之認助家長。 

四、 散會。 



 

臺北市立第ㄧ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2學年度「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103年 4月 29日(週二) 

時間：下午 4：00 ~ 6：30 

地點：家長會辦公室 

出席人員：陳勝源、黃佳櫻、劉麗娟、朱秋霞 

請假人員：李碧凌 

列席人員：學務處王主任淑麗 

主席：陳會長勝源           紀錄：沈秘書嘉玲 

議程： 

一、報告、討論與決議 

1.對學校登記之 26位中、低收入戶學生每個月各補助 2000元，並於四月底前存入她們

個人的員生消費卡中。 

五、 逢寒暑假學校合作社停業時，員生消費卡無法使用，為方便運用此筆認助金，家長

會將給受助生一人一張新的悠遊卡(北一女中百年校慶紀念卡)，並於前一個月儲值到

悠遊卡內；惟畢業前須將此悠遊卡歸還家長會，以便留給下一屆的學妹們使用。例如：

1月份儲值 2月份的認助金(寒假)，6月份儲值 7月份和 8月份的認助金(暑假)。(透

過教官室領取悠遊卡，開學時會回收此悠遊卡) 

六、 經查有多位中低收入戶學生已領了多項獎學金及補助，對於完全未領取任何獎學金

或補助款的中低收入學生而言，更需要家長會的補助，因此一致決議將從五月開始，

每月額外補助這些學生 2000元，另對於只有領取補助款 3000元的中低收入學生而言，

家長會也將於五月開始，每月額外補助 1000元，(透過合作社賴經理儲值在他們的「員

生消費卡」內)。 

七、 上述補助金發放先執行 3個月，即 103年 4至 6月，執行成效於 6月召開會議檢討

是否進行調整。 

八、 為將高關懷認助金用在真正需要的同學上，並對一些特殊案例需授權給家長會高關

懷執行小組開會決議等事項，請黃佳櫻副會長將「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再

修正，使之更符合原意。 

九、 特殊案例的學生名單，請各班導師提出並請學生填寫高關懷認助計畫申請表之後，

再由家長會｢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開會審查是否認助。 

十、 每學期末將召開「認助人會議」，家長會高關懷執行小組將報告執行的進度與成果。 

附件一 



十一、 於家長會網站公布認助人名單(中間名字畫 X )及四月份高關懷認助之財務情

況。 

二、 臨時動議：無。 

十二、 散會。 

 

臺北市立第ㄧ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2學年度「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103年 6月 24日(週二) 

時間：下午 5：00 

地點：家長會辦公室 

出席人員：陳勝源、黃佳櫻、劉麗娟、朱秋霞、李碧凌 

主席：陳會長勝源 

紀錄：沈秘書嘉玲 

    

議程： 

甲、 案例討論與審查 

1.二御李玟潔同學申請高關懷生認助案，決議通過每月補助 2000元，另考量李生家庭實

質需求，再額外每月補助 2000元正。 

2.一孝張雅萍同學申請高關懷生認助案，決議通過每月補助 2000元，另考量李生家庭實

質需求，再額外每月補助 1000元正。 

3.一讓唐綾同學申請高關懷生認助案，經與學校相關人員諮詢後，決議目前暫不補助，

將認助基金保留給更需要的同學。 

乙、 臨時動議。 

丙、 散會。 

附件二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家長會｢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 

103.04.30修訂 

第一條、宗旨： 

茲為協助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認定之高關懷學生，或突遭變

故之學生家庭，以專款專用方式，協助減輕其生活經濟壓力，特訂定本校家長會｢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家長會｢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 

家長會於新學年新任家長委員於第一次家長委員會會議推選組成，執行小組之編制

為計畫主持人一位及四位計畫執行小組委員。家長會長為當然執行小組委員成員，

計畫主持人以及另三位計畫執行小組委員由全體家長委員就參與認助計畫之家長中

推選之，惟需包含每個年級家長。 

第三條、執行小組會議： 

執行小組會議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議決每學期之認助對象與認助金額，遇

有特殊認助案例，得不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認助方式。 

第四條、認助對象： 

1. 本校在學學生，並經輔導室認定符合高關懷學生資格並於註冊組備案，或本校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所接受並登記備案之急難救助需長期關護的對象(申請

表如附件)。 

2. 本校在學學生，惟因特殊原因無法由註冊組正式認定為高關懷學生，或因特殊

狀況需增加其他種類補助項目，經家長會高關懷執行小組以及本校相關單位同

意即可列為高關懷認助計畫之學生。 

第五條、認助期間： 

每 6 個月為一期(當年四月到當年九月為一期；當年十月到隔年三月為一期)，於認

助期間內，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認助對象，得每月領取認助金。高三認助對象以領

取至畢業當年 6月份止。 

第六條、認助金： 

1. 認助對象每月認助金為新台幣 2,000 元整，將儲存該學生之本校員生消費卡，

以便學生自由運用於餐費、文具、書籍及服裝等生活消費。如遇急難救助或特

殊案例需撥款資助，則比照家長會相關規定之金額使用核准權限及流程處理，

不在此限。 

2. 家長會高關懷執行小組得考量認助對象之其他校內外獎補助狀況而另行規劃額

外加給補助，惟需經執行小組及本校相關單位同意後執行。 

3. 逢寒暑假期間(每年二月、七月、八月)，得改以其他方式補助學生之生活所需，

例如悠遊卡儲值等做法，惟需經執行小組及本校相關單位同意後執行。 

第七條、認助人資格： 

認助人以本校家長或畢業生家長為主。 

第八條、認助金發放儲值： 

認助期間每個月第一週內將委請本校福利社將認助金每位新台幣 2,000 元存入學生

之員生消費卡中自由運用於福利社消費。 

逢農曆新年當月，每位學生加發新台幣 2,000 元認助金，將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通知學生於特定時間內至家長會辦公室領取。 

附件三 



第九條、認助人招募： 

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以會刊、網路公告、學校日以及透過家代向班級家長解說

之方式招募，經登記並確認繳交認助金後整理公告。期中加入者則以次月起至當期

到期月止每月新台幣 2,000元計算認助金。 

第十條、捐款金額： 

認助人捐款以新台幣 12,000元認助 6個月為一個基本單位，認助人每次至少需認助

一個基本單位，但不限一個單位。認助金需於確定認助後一周內繳清，家長會並開

立｢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專款收據，供認助人列舉申報。 

第十一條、公告方式： 

本辦法通過後，將公告於家長會網站上。家長會於每月 10日前，公告截至上月底本

辦法專款之收支明細，惟顧及認助對象隱私，將不公布其個人資訊。每學期開學日

後一個月內，家長會得經由註冊組取得高關懷學生資訊並統計公布每年級人數及全

校總人數，以供認助人參考。 

第十二條、認助人會議： 

家長會高關懷計畫執行小組應於每學期末召開一次認助人會議，說明高關懷計畫執

行狀況、協助案例以及收支報告，並於會後公布會議紀錄於家長會網站。 

第十三條、辦法修訂： 

本辦法經家長委員會議決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家長會｢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 

103.04.30第一次修訂 

103.07.03第二次修訂 

第一條、宗旨： 

茲為協助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認定之高關懷學生，或突遭變

故之學生家庭，以專款專用方式，協助減輕其生活經濟壓力，特訂定本校家長會｢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家長會｢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 

家長會於新學年新任家長委員於第一次家長委員會會議推選組成，執行小組之編制

為計畫主持人一位及四位計畫執行小組委員。家長會長為當然執行小組委員成員，

計畫主持人以及另三位計畫執行小組委員由全體家長委員就參與認助計畫之家長中

推選之，惟需包含每個年級家長。 

第三條、執行小組會議： 

執行小組會議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議決每學期之認助對象與認助金額，遇

有特殊認助案例，得不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認助方式。 

第四條、認助對象： 

1. 本校在學學生，經註冊組備案認定符合高關懷學生資格，並且領取校內外其他

補助款合計每月未超過 $3000 者；或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所接受並登記

備案之急難救助需長期關護的對象(申請表如附件)。 

2. 本校在學學生，惟因特殊原因無法由註冊組正式認定為高關懷學生，或因特殊

狀況需增加其他種類補助項目，經家長會高關懷執行小組以及本校相關單位同

意即可列為高關懷認助計畫之學生。 

第五條、認助期間： 

每 6 個月為一期(當年四月到當年九月為一期；當年十月到隔年三月為一期)，於認

助期間內，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認助對象，得每月領取認助金。高三認助對象以領

取至畢業當年 6月份止。 

第六條、認助金： 

1. 認助對象每月認助金為新台幣 3,000 元整，將儲存該學生之本校員生消費卡，

以便學生自由運用於餐費、文具、書籍及制服等生活消費。如遇急難救助或特

殊案例需撥款資助，則比照家長會相關規定之金額使用核准權限及流程處理，

不在此限。 

2. 家長會高關懷執行小組得考量認助對象之其他校內外獎補助狀況而另行規劃額

外加給補助，惟需經執行小組及本校相關單位同意後執行。 

3. 逢寒暑假期間(每年二月、七月、八月)，得改以其他方式補助學生之生活所需，

例如悠遊卡儲值等做法，惟需經執行小組及本校相關單位同意後執行。 

第七條、認助人資格： 

認助人以本校家長或畢業生家長為主。 

第八條、認助金發放儲值： 

認助期間每個月第一週內將委請本校福利社將認助金每位新台幣 3,000 元存入學生

之員生消費卡中自由運用於福利社消費。 

逢農曆新年當月，每位學生加發新台幣 3,000 元認助金，將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通知學生於特定時間內至家長會辦公室領取。 

附件四 



第九條、認助人招募： 

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以會刊、網路公告、學校日以及透過家代向班級家長解說

之方式招募，經登記並確認繳交認助金後整理公告。期中加入者則以次月起至當期

到期月止每月新台幣 2,000元計算認助金。 

第十條、捐款金額： 

認助人捐款以新台幣 12,000元認助 6個月為一個基本單位，認助人每次至少需認助

一個基本單位，但不限一個單位。認助金需於確定認助後一周內繳清，家長會並開

立｢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專款收據，供認助人列舉申報。 

第十一條、公告方式： 

本辦法通過後，將公告於家長會網站上。家長會於每月 10日前，公告截至上月底本

辦法專款之收支明細，惟顧及認助對象隱私，將不公布其個人資訊。每學期開學日

後一個月內，家長會得經由註冊組取得高關懷學生資訊並統計公布每年級人數及全

校總人數，以供認助人參考。 

第十二條、認助人會議： 

家長會高關懷計畫執行小組應於每學期末召開一次認助人會議，說明高關懷計畫執

行狀況、協助案例以及收支報告，並於會後公布會議紀錄於家長會網站。 

第十三條、辦法修訂： 

本辦法經家長委員會議決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